
(上接 C78 版 )
（2）持续精益生产管理
公司持续推进精益改善，践行车间线体设计和管理标准化工作推进，并进行低成本自动化开发和

精益 CELL线导入，同时进行MES数字化管理系统的探索，不断提升工厂精益化、自动化和数字化水
平。通过改善周的形式，持续推进“爆款打造和 VAVE价值工程”、“产线标准化”等工具方法论的导入，
就产品成本、线体标准化、效率、质量、快速换型、日常管理等进行了专项的改善活动，累计改善线体数
63条，促进效率提升 30%。

5、品牌建设
公司秉持“超越所见”的品牌理念，持续推进品牌建设，践行社会责任。
（1）闪耀上海进博会，提升品牌美誉度
在 2020 年上海进博会上，欧普照明以高品质、创意性、定制化的一站式照明解决方案，助力上海

城市综合形象馆在世界面前亮出一张耀眼的城市名片的同时， 进一步提升欧普照明品牌在世界范围
内的美誉度与认知度。

（2）打通照明设计人才教育、培养、输送闭环，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与高校合作，开设照明课程，帮助高校学生拓展设计思维和职业道路；同时携手中

国建筑装饰协会开展“寻星奖”未来空间设计概念大赛，为新锐设计师们提供展示创造性和思想性的
平台，进一步树立公司在设计圈的影响力。

（3）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投身公益活动，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
公司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今年 4月份，公司主动发起“点亮武汉”活动，激发

国人共克时艰、共渡难关的豪情，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不可抗力的疫情灾难发生时，每个为之努力和
奉献过的个人和企业，都是驱散黑暗的光。 同时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推出“点亮万家灯火”活动，借
助暖心视频与全民征集活动，与公众进行情感沟通，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点亮”系列得到社会各
界的积极反馈，实现了品牌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共赢，并因此获得时代周报颁发的“2020 年度优秀公益
项目奖”。

同时，公司在疫情期间积极整合资源，发动各地运营中心，共同为全国多地十余项医疗改建工程
无偿提供照明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企业奖”、“2020 抗‘疫’民营企业最佳雇主”、
“2020中国 LED照明灯饰电工行业抗疫公益之星”等抗疫奖项，并获得“2020�年度界面金勋章 - 年度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奖项，这些奖项的取得，正是社会各界对欧普照明长期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的褒
奖与肯定。

（二）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四）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
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首次执行新收入
准则 ， 将销售商
品收取的预收账
款重分类至合同
负债

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
议

应收账款：减少 15,550,698.95 元；
合同资产：增加 15,550,698.95 元；
预收款项：减少 148,116,841.83 元；
合同负债：增加 137,489,529.03 元；
其他流动负债 ：增加 10,627,312.80 元。

应收账款：减少 7,227,276.25 元；
合同资产：增加 7,227,276.25 元；
预收款项：减少 168,314,495.00 元；
合同负债：增加 154,431,200.75 元；
其他流动负债 ：增加 13,883,294.25 元。

（五）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六）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公司如下：

公司名称 简称

苏州欧普照明有限公司 苏州欧普

欧普照明电器 （中山 ）有限公司 欧普电器

上海尚隆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尚隆

上海酷普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酷普

上海乾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乾隆

欧普照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欧普香港

Opple Lighting International DMCC 欧普迪拜

Opple Lighting South Africa (Pty) Ltd 欧普南非

Opple Co?peratief U.A. 欧普 UA
Opple Lighting B.V. 欧普 BV
Opple Lighting India Private Limited 欧普印度

Opple Lighting GMBH 欧普德国

欧普道路照明有限公司 欧普道路

上海靓纯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靓纯

上海普诗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普诗

上海豪时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豪时

上海欧普为尚建材有限公司 欧普建材

欧普灯饰销售有限公司 欧普灯饰销售

上海欧普杰灯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杰灯

欧普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欧普集成家居

PT Opple Lighting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欧普印尼

Opple Lighting Solutions (Thailand) Co,Ltd 欧普泰国

欧普智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欧普智慧

欧普（上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欧普电商

欧普（江门）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欧普节能

欧普（中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欧普智能

苏州欧普智能照明有限公司 苏州欧普智能

OPPLE LIGHTING VIETNAM CO. LTD 欧普越南

苏州朴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朴睿

上海暻合照明有限公司 上海暻合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九、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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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关联交易自愿平等

公允，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耀海、马秀慧回避表决，其他
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同意该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
案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资金往来均为公司正常的经营性资

金往来，关联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公允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一致利益，公平合理，亦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关联董事均
依法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审议的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交易方 关 联 交 易 内

容
2020 年度预
计金额

2020 年 度 实 际
发生金额

本年年初至 2021 年 4
月 22 日 与 关 联 人 累
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1

浙 江 山 蒲 照 明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子公司 （以下简称
“浙江山蒲及其子
公司 ”）

购买商品 1,000.00 878.53 208.53 -

2
浙 江 金 陵 光 源 电
器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金陵光源”）

购买商品 5,650.00 5,554.16 2,015.13 -

3
江 门 金 宏 照 明 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门金宏”）

购买商品 1,950.00 1,015.13 431.08 -

4
苏 州 欧 普 置 业 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欧普置业”）

销售商品 300.00 0.59 - -

5
苏 州 诚 模 精 密 科
技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苏州诚模”）

购买商品 8,000.00 2,442.27 574.92 调整采购规模

提 供 委 托 加
工服务 1,500.00 832.05 246.43 -

出租房屋 1,700.00 1,026.62 338.92 -

6
上 海 欧 值 投 资 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欧值”）

承租房屋 1200.00 859.91 234.52 -

7
苏 州 欧 普 物 业 管
理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欧普物业”）

购 买 物 业 服
务 1,800.00 1,405.11 193.58 -

8 珠 海 西 默 电 气 股
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6,000.00 421.75 34.69 调整采购规模

合计 29,600.00 14,436.12 4,710.23

注：2020年预计金额的计算期间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至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预计 2021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金额具体如下，本次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计算期间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作出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上年 同类业
务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买商品 浙江山蒲及其子公
司 740.00 878.53 3.07 -

购买商品 金陵光源 7,600.00 5,554.16 16.36 -
购买商品 江门金宏 1,900.00 1,015.13 2.71 -

购买商品 珠海西默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0 421.75 18.05 扩展合作

销售商品 欧普置业 150.00 0.59 0.00 -
购买商品 苏州诚模 7,700.00 2,442.27 47.38 扩展合作

提供委托加工服务 苏州诚模 1,020.00 832.05 100 -
出租房屋 苏州诚模 2,020.00 1,026.62 70.40 -
物业服务 欧普物业 1,850.00 1,405.11 80.83 -
承租房屋 上海欧值 1,250.00 859.91 33.91 -
合计 27,230.00 14,436.12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浙江山蒲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6年 4月 11日
注册资本：5,893.54万元
法定代表人：江涛
住所：浙江缙云工业园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电光源、灯用电器附件、其他电子产品、塑料零件制造；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缙云威斯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 18.30%，欧普照明电器（中山）
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19.00%，江涛持股占比 17.50%，其他自然人股东持股占比合计 45.20%。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王耀海担任浙江山蒲照明电器有限公司的董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项“由第 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
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报告期内处于持续经营状态，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118,472.14 万元，
净资产为 67,165.44万元，年营业收入为 78,758.37万元，净利润为 14,498.89万元。

2、浙江金陵光源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 11月 29日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志平
住所：缙云县新碧街道碧发路 6号（浙江金宏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内）
企业性质：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制造；照明器具制造；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家用电器销

售；电气设备销售；照明器具销售；灯具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消毒器械生产；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分支机构经营场所
设在：生产地址：缙云县新碧街道碧发路 6号；缙云县新建镇新寺路 158号)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吴志平持股占比 90.00%，吴超持股占比 10.00%。
关联关系： 浙江金陵光源电器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马秀慧之姐夫控制的企业， 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项“由第 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
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

报告期内处于持续经营状态，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1,451.38万元，
净资产为 3,376.39万元，营业收入为 9,069.17万元，净利润为 317.54万元。

3、江门金宏照明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 6月 26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小娥
住所：江门市江海区科苑西路 47号 2栋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灯饰产品、光源产品、电子产品、电气开关、驱动电源、镇流器、五金制

品、塑料制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吴超持股占比 30.00%，吴创持股占比 30.00%，李小娥持股占比 40.00%。
关联关系：江门金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马秀慧之姐姐、外甥控制的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由第 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
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江门金宏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4,613.78 万元，净资产为 2,495.13 万元，营
业收入为 6,145.50万元，净利润为 34.37万元。

4、珠海西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 07月 23日
注册资本：3050.50万元
法定代表人：傅翔
住所：珠海市高新区新港路 99号 1栋第 18层 1804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傅翔持股占比 32.81%，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18.66%，郑克林持股

占比 16.33%。
关联关系：该关联人为公司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五）款实质重于

形式原则认定的关联方。
报告期内处于持续经营状态，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8,897.83 万元，净

资产为 6,703.85万元，营业收入为 5,884.21万元，净利润为 -493.50万元。
5、苏州欧普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2年 8月 22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伟进
住所：吴江区黎里镇南京路北、浦港路东侧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保洁服务；绿化养护；物业管理；餐饮管理；企业管理咨

询；房屋修缮；自有房屋租赁；住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中山市欧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欧普”）持股占比 100%。
关联关系：欧普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报告期内处于持续经营状态，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44,635.42万元，

净资产为 22,773.75万元，营业收入为 622.52万元，净利润为 -406.93万元。
6、苏州诚模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 6月 12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清发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汾杨路东侧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模具及零部件、五金制品和注塑件的生产销售；电子元件的销售；模具科技领域内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中山欧普持股占比 70%，宁波智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 25%，
南通恺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占比 5%。

关联关系：苏州诚模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山欧普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苏州诚模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23,411.90 万元，净资产为 18,187.77 万元，

营业收入 12,712.89万元、净利润 252.60万元。
7、苏州欧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7月 31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伟进
住所：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汾湖大道 55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保洁服务、家政服务、会展服务；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绿

化养护；房地产经纪服务；房屋租赁；房屋修缮；汽车美容装潢服务、汽车租赁（须取得许可或批准后方
可经营）；停车场服务；计算机软硬件、机械设备、机电设备、安防设备、智能设备的安装和维修；日用百
货、酒店用品、五金交电、生活用清洁用品的零售与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关联关系：欧普物业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山欧普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欧普物业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735.46万元，净资产为 396.42 万元，营业收

入 1,529.08万元、净利润 191.89万元。
8、上海欧值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2月 3日
注册资本：12,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周土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 2800号 N180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商务咨询（除经纪），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电子商务（不得

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汽车租赁（不得从事融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马秀慧持股占比 100.00%。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秀慧控制的公司。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上海欧值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3,913.93万元，净资产为 6,682.63 万元，营

业收入 863.39万元、净利润 -70.45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包括购销商品、房屋租赁、物业服务

等交易事项。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合同中规定的交易价格、结算方式、付款时间将按照合同

签署时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及市场竞争力，充分利用

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 上述
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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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或“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8年 2月 8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

2、2018年 3月 1日，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3、2018年 3月 9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 278名激励对象授予 484.98 万
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43.79元 /份；同意公司向 148人授予 217.14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
股 21.90元或 26.28元，其中，按照每股 21.90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2.54万股，按照每股 26.28
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4.60万股。

4、授予日后，1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全部期权权益，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
愿放弃认购部分期权权益，被放弃认购的股票期权合计为 5.52 万份；共计 10 名激励对象由于个人原
因自愿放弃获授共计 1.2万股限制性股票。 故公司实际授予 266人 479.46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43.79元 /份； 实际授予 138人 215.94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 21.90元 /股或 26.28 元 / 股，其
中，按照每股 21.90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1.34 万股，按照每股 26.28 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 54.60万股。 公司已于 2018年 5月 29日完成授予登记。

5、2018年 10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 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 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后实施完成利润分配，同意对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数量、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6,232,980份，行权价格调整为 33.38元 / 股；预留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1,329,900份。

6、2018年 10月 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截止本公告日，10名激励对象自公司离职，
1名激励对象因选任为监事，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前述激励对象共计获授限制性股票 51,000股（其中，
以 21.90元 /股的授予价格获授限制性股票 13,800股，以 26.28元 / 股获授限制性股票 37,200 股）；获
授期权共计 234,600份。 鉴于公司 2018年 8月实施 2017年度利润分配，依据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若限制性股票、期权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或
增发等事项，应对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价格以及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
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调整后，公司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以 16.54元 /股回购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 17,940 股、 以 19.91 元 / 股回购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8,360 股， 共计回购
66,3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后，公司将全部予以注销。同时，公司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期权共计
304,980份。

7、2018年 11月 16日起至 2018年 11月 26日，公司对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8、2018年 11月 26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 同意公司以 2018
年 11月 27日为授予日，授予 11名激励对象共计 132.99万份股票期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9、公司自 2018年 10月 26日至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日，共有 20名激励对象自公司离职
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 另有 3名激励对象因 2018年绩效考核未达标， 不符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
股票期权的解锁 /行权条件。 公司拟向前述 23名激励对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注销股票期权。

前述激励对象， 涉及 14名获授限制性股票 84,300 股（其中， 以 21.90 元 / 股获授 34,800 股，以
26.28元 /股获授 49,500股）。 另，前述 23名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 377,300份。

鉴于公司 2018年 8月实施 2017年度利润分配，依据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将以回
购价格 16.54元 / 股（另加上分红税款）回购已获授但不得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5,240 股；以 19.91 元 /
股（另加上分红税款）回购已获授但不得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64,350股；共计回购 109,590股。 限制性股
票回购后，公司将全部予以注销。 如前述回购注销手续尚未完成期间，公司实施 2018 年年度利润分
配，则前述回购对象的利润分配款项由本公司代收，回购价格不再进行调整。另经调整后，公司本次拟
注销激励对象股票期权共计 490,490份。

10、2019年 4月 19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认为《公司 2018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期行权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符合条件的 232 名激励对象进
行第一期股票期权行权，行权价格为 33.38 元 / 股，其所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共计 904,843 份；同
意 119名激励对象进行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其所对应的解锁数量共计 435,847股。 鉴于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等 11人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另有 3 名激励对象因 2018 年绩效考核未达标，不符
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公司本次将以回购价格 16.54元 /股（另加上分红税款）回购已获授
但不得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5,240 股；以 19.91 元 / 股（另加上分红税款）回购已获授但不得解锁的限
制性股票 64,350股；共计回购 109,590股。 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 公司已于 2020年 10月 15日办理完成相关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11、2019年 5月 23日，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435,847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12、2020年 1月 16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预留
授予期权合计 132.99万份，共授予 11 人。 自预留股票期权授予日起，至第一个可行权等待期届满日
前，共计 3名激励对象自公司离职，对应持有的 31.824万份股票期权不可解锁。 故本次达到行权条件
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为 8人，持有的 101.166万份股票期权可解锁第一期（1/6），合计可行权
数量为 16.861万份，行权价格 31.17元 /份。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20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本次公司
拟以 16.14元 /股回购 1,065,653股限制性股票，以 19.51元 /股回购 192,790股限制性股票，共计回购
1,258,443股，总计注销股票期权 2,096,250份。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已于 2020年 11月
5日办理完成相关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14、2020年 8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每股派现 0.4 元、每股派现 0.5 元），根
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派现事项发生后，可对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经调整，预留股票期权的行
权价格为 30.67元 /股。

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期权的原因
（一）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需由公司回购 /注销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

在情况发生之日，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
行权的期权作废。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回购注销。

自 2020年 4月 23日至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之日， 共计 59 名激励对象自公司离职，
公司将回购注销该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注销其已获授但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二）因公司业绩考核不达标需由公司回购 /注销
根据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因公司第三个解锁期 /

第三个行权期未达到业绩考核要求， 公司将回购注销 152名在职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锁期对应不可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注销其第三个行权期对应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

三、回购 /注销价格及数量
（一）调整前回购 /注销价格及数量
前述离职激励对象共计获授限制性股票 385,800股（以 21.90元 /股获授 247,200股，以 26.28元 /

股获授 138,600股），其中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 257,200 股（以 21.90 元 / 股获授 164,800 股，以 26.28
元 /股获授 92,400股），应予以回购注销；前述激励对象需注销股票期权 793,000份。

前述业绩未达标在职激励对象第三个解锁期对应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15,900 股（其中，以
21.90元 /股获授 80,200股，以 26.28 元 / 股获授 35,700 股），第三个行权期对应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
444,300份。

（二）回购 /注销价格及数量调整依据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

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或增发等事项，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 /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按照调整后的数量 / 价格对激励对象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获授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公司股票进行回购； 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调整事由
1、2017年度利润分配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及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完

成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581,638,50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 0.4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3股。

2、2018年度利润分配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完成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56,063,755 股为基数，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元（含税）。

3、2019年度利润分配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及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完成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756,063,755股扣除回购专
户已持有的股份 7,599,927股后的余额 748,463,82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元（含税）。

因此，公司拟对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回购价格及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四）调整方法
1、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调整
派息转增：Q＝Q0×(1＋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Q1 为
以 21.90元 /股的授予价格获授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数量，Q2为以 26.28元 /股的授予价格获授
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数量，Q3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合计回购数量）

2、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
派息转增：P＝(P0-V)/(1＋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

利、股票拆细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P1为以 21.90元 /股的授予价格获授限制性股票调整
后的回购价格，P2为以 26.28元 /股的授予价格获授限制性股票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3、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
派息转增：Q＝Q0×(1＋n)
其中：Q0 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

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五）调整结果
根据上述调整依据和调整方法，结合 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

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 对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数量及注销的相关
股票期权数量调整如下：

调整后回购数量Q1=164,800� *(1+0.3)+� 80,200*（1+0.3）=318,500股
调整后回购数量Q2=92,400*(1+0.3)+� 35,700*（1+0.3）=166,530股
调整后回购数量Q3=� Q1+� Q2=318,500+166,530=485,030股
调整后回购价格 P1=(21.90-0.4)/(1+0.3)-0.4-0.5=15.64元 /股
调整后回购价格 P2=(26.28-0.4)/(1+0.3)-0.4-0.5=19.01元 /股
调整后的期权数量 =（793,000+444,300）*(1+0.3)� =1,608,490份
综上，本次公司拟以 15.64 元 / 股回购 318,500 股限制性股票，以 19.01 元 / 股回购 166,530 股限

制性股票，共计回购 485,030股。 前述激励对象已承担的利润分配税款，由公司在回购款中予以补偿；
如前述回购注销手续尚未完成期间，公司实施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则前述回购对象的利润分配款
项由本公司代收，回购价格不再进行调整。 另，本次总计注销股票期权 1,608,490份。

四、本次拟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拟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回购注销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 937,040 -485,030 452,01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753,758,682 753,758,682
1、 A 股 753,758,682 753,758,682
三、股份总数 754,695,722 -485,030 754,210,692

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限制性股票注销，
注销程序尚需要一定时间，未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前，本次回购注销暂不影响公司总股本数。

五、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

影响。
六、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因员工离职、业绩未达标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 股票期权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审议程
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及注销部分期权事宜。

七、公司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注销回购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和数量的事项
进行了审核。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员工离职、业绩未达标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股票期权
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

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期权事宜。

八、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须根据《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信息披露，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
登记相关手续。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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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预留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或“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注销部分预留股票期权的原因
2018年 11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为授予日，授予 11 名激励对象共计 132.99 万份预
留股票期权。

（一）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需由公司回购 /注销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而离职，在情况

发生之日，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权的预留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
权的预留股票期权作废。另，前述激励对象所获授的第一个行权期对应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已过行权时
间未行权，本次一并予以注销。

（二）因公司业绩考核不达标需由公司注销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因公司第二、第三个行权

期未达到业绩考核要求，公司将回购注销 1名在职激励对象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对应不可行权的预留
股票期权，并注销其第一个行权期对应可行权但已过行权时间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二、注销数量
（一）调整前注销数量
自 2018年 11月 26日至本次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之日， 共计 10 名激励对象自公司

离职，其中，3 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可行权日之前离职，其全部期权不能行权，需由公司注销，合计
318,240份。 8名激励对象第一期预留股票期权达到行权条件，获准行权 134,940 份，但由于其对应第
一个行权期已过且激励对象未行权，故本次予以注销 134,940份。 自第一个可行权日至本次董事会召
开日，新增 7 名激励对象自公司离职，其对应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674,700 份，本次予以注
销。 前述激励对象共计需注销股票期权 1,127,880份。

前述业绩未达标在职激励对象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对应不可行权的股票期权 67,340份，第一个行
权期对应可行权但已过行权时间的股票期权共计 33,670份，合计 101,010份。

综上，本次总计需注销预留股票期权 1,228,890份。
三、本次注销部分预留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预留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因员工离职、业绩未达标、已过行权时间未行权注销部分预留股票

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
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注销部
分预留股票期权事宜。

五、公司监事会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注销部分预留股票期权事项进行了审核。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因员工
离职、业绩未达标、已过行权时间未行权注销部分预留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注销部分预留股票期权事宜。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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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或“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公司拟向部分激励对象回购 485,03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
股票期权 2,837,380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4日刊登在指定媒体上的《欧普照明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并调整回购价格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9）、《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预留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 注销完成后公司
注册资本将减少 485,030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

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
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
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
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1799号万象城 V2栋 1楼
2、申报时间：2021年 4月 24日至 2021年 6月 7日
每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寄出日为准。
3、联系人：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21-38550000-6720
5、传真号码：021-38550019
6、邮政编码：201103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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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或“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名，实际出席董事 8人，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李湘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李湘林先生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欧
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李湘林先生简历》
李湘林先生，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李湘林先生毕业于湖南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经济学学士。2005年 7月 -2006年 5月担任东江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6年 6月 -2021年 1月，历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孟加拉华为财
务负责人、新加坡华为财务负责人、华为德国代表处财务负责人、华为东南亚地区部运营商业务部财
务负责人。 李湘林先生在全面财务管理、内控管理、投资收购管理以及财务组织能力建设等方面均具
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曾主导华为在境外 20亿美元债券发行以及海外公司成功收购。

李湘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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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18 年 3 月 1 日， 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分别于 2019年 4月 19日、2020年 4月 23日审议通过了由公司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368,033股。 前述回购注销已完成，故公司注册资本也需相应
由原 756,063,755元调整为 754,695,722元，公司总股本由原 756,063,755股调整为 754,695,722股。

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结合公
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5,606.3755 万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5,469.5722 万元。

第十三条 电光源 、照明器具 、电器开关的生产 （限分支机
构 ）、销售 、安装服务 ；家用电器 、建筑装饰材料 、卫浴洁
具 、家具、智能家居产品 、电子产品及配件 、消防器材的销
售 ，照明线路系统设计 ，照明行业技术研发 ，城市及道路
照明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从事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 ，自
有房屋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电光源、照明器具 、电器开关的生产（限分支机
构 ）、销售 、安装服务 ；家用电器 、建筑装饰材料 、卫浴洁
具 、家具 、智能家居产品 、电子产品及配件 、消防器材的
销售，照明线路系统设计 ，照明行业技术研发 ，城市及道
路照明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 从事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
务，自有房屋租赁 ，咨询服务 。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

第十五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 ，实行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
则 ，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

第十五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 ，遵循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
则 ，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 。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56,063,755 股， 均为普通股 ，
并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754,695,722 股 ，均为普通股 ，
并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第二十八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自公司成立之日
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
让。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内 ，每年通过集中
竞价 、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因司法强制执行 、继承 、
遗赠 、依法分割财产等导致股份变动的除外 。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在下列
情形下不得转让 ：
(一)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二)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三)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一定期限内不转让并
在该期限的；
(四 )法律 、法规 、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二十八条 依法发行的证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其他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 ，在限定的期
限内不得转让 。
上市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其他持有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或者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股份的股东 ，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不得违反法
律 、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关于持有期
限 、卖出时间、卖出数量 、卖出方式 、信息披露等规定 ，并
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第二十九条公司董事、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
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
归公司所有 ，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但是 ，证券
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的 ，卖
出该股票不受 6 个月时间限制。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 ， 股东有权要求董事
会在 30 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 ，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 负有责任的董
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

第二十九条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
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
6 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公司董事会
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 但是 ，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
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 ， 以及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
前款所称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自然人股东持有的
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包括其配偶 、父母 、
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
股权性质的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规定执行的 ，股东有权要求董
事会在 30 日内执行 。 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
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责任的董
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

第七十九条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 对中
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
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
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
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
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
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七十九条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
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 ，对中
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
开披露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 、独立董事 、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或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以下简称投资者保
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 ，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 、证券
服务机构 ，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
大会 ，并代为行使提案权 、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 ，征集人应当披露征集文
件 ，上市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
的方式公开征集股东权利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
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

第九十九条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 对公
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
……
(四)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保证公司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五)……

第九十九条董事应当遵守法律 、 行政法规和本章程 , 对
公司负有下列勤勉义务 ：
……
(四)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保证公司
及时 、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五)……

第一百四十六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
确 、完整。

第一百四十六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
息 ，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第一百五十一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一）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
书面审核意见；
……

第一百五十一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一） 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证券发行文件和公司定期报
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
见 ；
……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公司《章程》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执行,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草
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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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二〇二一年四月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耀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湘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海燕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888,633,497.19 8,560,462,125.08 -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389,012,489.01 5,249,115,406.00 2.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45,454,311.28 -897,803,518.30 5.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56,227,109.85 1,030,427,366.00 7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4,868,337.79 -7,113,573.29 1,99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040,707.92 40,086,090.10 112.15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3.98 1.97 增加 2.0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8 -0.01 1,90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8 -0.01 1,90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724.7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162,737.8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0,874,537.5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25,657.1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75,326.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46,706.39
所得税影响额 -12,013,197.92
合计 49,827,629.8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03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7,565,186 46.05 0 质押 23,3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马秀慧 141,142,856 18.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耀海 136,614,994 18.10 0 质押 25,000,00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492,502 4.17 0 无 0 其他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8,801,951 1.17 0 无 0 其他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5,115,487 0.68 0 无 0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4,345,075 0.58 0 无 0 其他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4,224,400 0.56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
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86,538 0.49 0 无 0 其他

绍兴世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512,379 0.47 0 质押 2,054,31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47,565,186 人民币普通股 347,565,186
马秀慧 141,142,856 人民币普通股 141,142,856
王耀海 136,614,994 人民币普通股 136,614,99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492,502 人民币普通股 31,492,5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
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01,951 人民币普通股 8,801,95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115,487 人民币普通股 5,115,48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环保优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345,075 人民币普通股 4,345,075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4,224,400 人民币普通股 4,224,4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686,538 人民币普通股 3,686,538

绍兴世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512,379 人民币普通股 3,512,3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山欧普、王耀海先生、马秀慧女士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 ，公
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 公司控股股东中山市欧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更名为中山市欧普投资有
限

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持股情况等均未发生变化。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831,854,420.77 289,368,255.95 187.47% 主要系本期购买通知存款及定
存增加影响

应收票据 10,261,953.96 1,683,422.20 509.59% 主要系本期期末应收银行承兑
汇票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5,409,832.45 8,939,242.03 -39.48% 主要系上期在建工程项目转入
固定资产所致

使用权资产 1,891,555.32 - 100.00%
主要系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使用
权资产所致

商誉 6,750,000.00 - 100.00%
主要系本期溢价投资江西欧亨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江西欧亨”）形成的商誉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460,259,128.17 867,988,411.39 -46.97% 主要系本期应付保理业务金额
减少所致

租赁负债 1,891,555.32 - 100.00%
主要系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
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租赁
负债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39,889,742.63 2,996,171.53 1231.36% 主要系本期投资江西欧亨 ，少数
股东占比 25%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756,227,109.85 1,030,427,366.00 70.44%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营业总成本 1,636,606,147.54 1,112,400,718.25 47.12%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1,100,970,649.67 677,602,657.94 62.48%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6,257,076.50 4,136,580.18 51.26%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研发费用 81,705,694.68 54,230,014.10 50.67%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581,998.95 6,308,572.90 -109.23% 主要系本期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利息收入 781,797.78 1,388,455.24 -43.69% 主要系本期银行定存利息减少
所致

其他收益 27,538,064.25 54,715,688.68 -49.6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
少所致

投资收益 15,639,574.94 28,682,784.35 -45.47%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47,277.11 3,178,772.06 -98.51% 主要系本期确认对联营企业浙

江山蒲的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7,285,840.32 -4,698,055.25 -55.08%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应收坏账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681,992.96 -19,203,756.97 39.17%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减值损
失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9,880.23 848.91 6953.78%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159,172,888.20 -7,452,317.69 2235.88%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3,645,972.13 557,290.57 554.23%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维权赔款收
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30,920.01 1,814,973.41 -87.28%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利润总额 162,587,940.32 -8,710,000.53 1966.68%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所得税费用 27,576,031.42 -1,255,063.05 2297.18%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净利润 135,011,908.90 -7,454,937.48 1911.04%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持续经营净利润 135,011,908.90 -7,454,937.48 1911.04%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4,868,337.79 -7,113,573.29 1995.93%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43,571.11 -341,364.19 142.06%

主要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上海
乾隆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润
同比增加 ，相应的少数股东损益
同比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商品 、 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834,621,043.33 1,178,870,389.30 55.63%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 ，收到的回款相应减少所
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39,293.61 10,870,190.25 -99.64% 主要系上期收到出口退税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1,898,289,833.28 1,259,088,786.78 50.77%

主要系上期受疫情影响 ，销售规
模下降 ，收到的回款相应减少所
致

购买商品 、 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1,970,178,615.37 1,463,566,878.28 34.61% 主要系本期购买原材料支付的

金额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到的现金 17,007,371.13 25,504,012.29 -33.31%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的投资收

益金额减少所致

处 置 固 定 资 产 、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净额

17,630.98 1,254.58 1305.33%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回
的现金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30,000,000.00 - 100.00% 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投入注资

款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79,907,044.01 39,693,311.18 101.31% 主要系本期少数股东投入注资

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60,701,895.16 - 100.00% 主要系根据还款计划 ，本期归还

到期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 、 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311,834.95 - 100.00% 主要系根据还款计划 ，本期支付
到期利息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4,573,189.08 201,873,615.00 -97.73% 主要系上期进行股票回购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65,586,919.19 201,873,615.00 -67.51% 主要系上期进行股票回购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320,124.82 -162,180,303.82 108.83% 主要系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8,306,713.53 960,540.68 764.80% 主要系本期外汇汇率变动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540,352,694.82 309,832,641.24 74.40% 主要系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829,720,950.77 605,420,968.16 37.05% 主要系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受限资金 2,133,470.00 1,490,036.90 43.18% 主要系本期保函保证金增加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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